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软件”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华宇软件受

让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金份额转让背景 

2018 年 12 月 7 日，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2,500

万元参与成立广州华宇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科

创基金”或“合伙企业”）。 

现公司与北京曦和创新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曦和”）签订

《广州华宇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受让北京

曦和持有的广州科创基金 7,500 万元的份额。因北京曦和尚未就其持有的广州科

创基金 7,500 万元的份额实缴出资，双方同意，公司将无偿受让北京曦和持有的

广州科创基金 7,500 万元的份额。受让完成后，公司对广州科创基金认缴出资金

额共计 1 亿元，公司已实缴出资 2,500 万元。公司将根据广州科创基金合伙协议，

在规定时间内将 7,500 万元向广州科创基金实缴出资。 

（二）关联交易认定及审议程序 

北京曦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学先生通过北京华宇科创投资有限公司间接

控制，北京曦和为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已于 2019年 5月 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曦和创新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华宇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企业管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华宇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华宇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资本市场服务（具体经营项目请登陆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

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合伙份额转让及前后，广州科创基金合伙人及出资对照情况表：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北京华宇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1,125 5.00 1,125 5.00 

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00 20.00 4,500 20.00 

广州开发区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 8.89 2,000 8.89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500 11.11 10,000 44.44 

北京曦和创新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2,375 55.00 4,875 21.67 

合计 22,500 100.00 22,500 100.00 

注：广州科创基金投资人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最终以其工商登记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协议价款，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定价合理公允，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

签署协议，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及权利义务转移 

1、双方同意，受让方从转让方受让其持有的对应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大

写）柒仟伍佰万元（小写：75,000,000 元）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标的份额”）；

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标的份额。 

因转让方尚未就其持有的标的份额实缴出资，双方同意转让方将前述合伙企

业财产份额无偿转让给受让方。 

2、本协议生效并完成合伙企业变更登记后，受让方享有标的份额的全部权

利并相应履行标的份额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出资义务）。 

（二）协议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履行双方内部决议程序及国资审批程序（如需）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及职工安置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形成

新的关联关系，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问题。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广州科创基金重点投资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重点专注在泛政府和企业服

务领域拥有核心技术和产品，并在行业中能实现应用落地的高成长项目。公司本

次受让广州科创基金的份额，有利于增强公司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能力以及新兴

产业前瞻性布局。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北京曦和发生关联交易。 

九、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 2019年 5月 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

影响，本次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关联

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本次受让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华宇软件本次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谢国敏                      曹倩华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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